
天 津 市 十 八 届 人 大

一次会议文件(七十六)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３日在天津市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陈凤超

各位代表:

　　现在,我向大会报告市人民检察院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请予

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五年,是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的五年,是检察机关职能重塑、机构重组、机制重构的五年,也是

天津检察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五年.五年来,在市委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全市检

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和市第十一

次、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市十七届人大历次会议决议要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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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如期全面建成高质量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检察工

作正确政治方向

　　五年来,我们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检察工作全过程,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一)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以忠诚为核心

的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扎实推动“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

传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以真理伟力塑造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新时

代检察人.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旗帜鲜明

同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作斗争,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制度建设作为强化党

的绝对领导的有力抓手,制定«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实施细则»«政治督察工作办法»等文件,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主动向党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重大案件,推动党的领导制

度化、规范化.加强党对司法办案的领导,坚决执行中央和市委、

最高检决策部署,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把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

领导落到实处.
—２—



　　(三)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检察实践.深学深悟习近平

法治思想,全面把握检察机关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双职能”定

位１,倡导“勇于担当、百折不挠”的法律监督精神,树立“依法、善

意、精准、合作、效能”监督理念.自觉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司

法办案,坚持“合目的性、合规则性、合理性”相统一２,努力办出人

民群众认同的“有灵魂”案件,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有机统一.

　　二、紧紧围绕全市大局能动履职,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年来,我们坚持把主动服务发展、切实维护稳定作为检察工

作的着力点,积极投入平安天津、法治天津建设,全面发挥惩治、预

防、监督等作用,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一)坚决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依

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类刑事犯罪,批准逮捕

３８９２７人、提起公诉９２６０２人.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作为头等大

事,严厉打击间谍、情报、网络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等犯罪,构建护

航党的二十大维稳安保工作体系,建立风险排查处置机制,确保重

要节点安全稳定.坚决打好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

依法从严打击,起诉涉黑恶犯罪２１４５人,办理全国首例“套路贷”

涉黑案３ 等一批有影响案件.认真贯彻«反有组织犯罪法»,建立

政策研判、专案办理、综合治理等常态化工作机制,开展涉黑恶罪

犯刑罚执行和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决不允许黑恶势力死灰复燃.

突出惩治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起诉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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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２５２２人,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利用网络赌博、泄露个人信

息等网络犯罪８０６２人.积极投身反腐败斗争,起诉职务犯罪

１２４８人,其中受贿犯罪４７１人、行贿犯罪１９５人,立案侦查司法工

作人员职务犯罪４４０人,依法对孙政才５、赵正永６、赖小民７ 等提起

公诉,得到中央和市委、最高检的充分肯定.

　　(二)主动服务全市重点工作.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连续

５年与京冀两地检察机关召开工作对接会,相继在网络综合治理、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建立协作机制,以区域检

察一体化服务保障协同发展.聚焦“依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起

诉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５８２８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５２６５人,洗钱犯罪８２人,与市证监局

建立行政执法与检察履职衔接协作机制,维护经济金融安全.聚

焦“知识产权强市”,出台加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意见,与市知识产

权局会签合作协议,在种业、中医药等领域开展专项调研,起诉假

冒注册商标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５２６人.聚焦“依法防疫”,将打

击严重涉疫犯罪与化解涉疫纠纷相结合,切实维护防疫秩序和社

会稳定.

　　(三)着力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落实“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要求,依法同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起

诉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１１３９４人.大力

支持企业生产经营,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对涉

经营类犯罪的企业负责人,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和案件情节危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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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予以从宽处理,对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涉罪人员不批捕２８０８

人、不起诉２５３４人.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服务、规范涉案企业,全

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８,与市工商联、市国资委等１２个部门建

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９,帮助１０８个涉案企业依法整改,既保证

企业“活下来”“留得住”,又促进企业提升依法经营管理水平.如

检察机关对某涉案民营企业实行合规整改１０,保证企业在诉讼期

内顺利签约１６亿余元订单,为企业平稳发展提供有力法治支持.

　　(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全面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１１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１２,既对严重刑事

犯罪坚持“严到位”,又对绝大多数轻罪案件慎重羁押、慎重追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１３适用率达９０％以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稳定

因素.坚持惩治犯罪与延伸治理并重,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集中配

餐安全、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利用寄递渠道违法犯罪等问题,制发

检察建议１００８件,促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常态化发布典型案例,深入社区、企业、农村、学校开

展法治宣传,积极引领社会法治意识.

　　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构建新时代检察工作新格局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主动向党委、人大报告,市委、市人大

常委会分别迅速出台«实施意见»和«决定»１４,为检察机关加强法

律监督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法治保障.五年来,我们不断强

化监督意识、完善监督机制,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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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新格局基本形成.

　　(一)着力加强刑事诉讼监督.针对应立案不立案、应追究犯

罪不追究、不当介入经济纠纷等问题,监督立案１８３７件、监督撤案

１０７６件.针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批捕１１５１０人、

不起诉１９６６人,切实保障人权.针对侦查取证不规范、强制措施

适用不当等问题,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９９３件,采纳率为９３％.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１５实现全覆盖,既共同提升办案质量,

又强化侦查活动监督.针对定罪错误、量刑明显不当等问题,提出

抗诉５５２件,采纳率逐年上升.针对“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等问

题,采取“派驻＋巡回”方式强化监管执法监督,有力维护刑罚执行

公平公正和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二)精准开展民事诉讼监督.以民法典精神为指导,依法加

强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程序严重违法、裁判显失公平等突出问题

的监督,对民事生效裁判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５５０件.加大

主动监督力度,对民事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１１００

件,依职权监督１６启动率从２０１８年的３７１％上升至２０２２年的

７５４％.对５７６７件不支持监督申请案件,悉心做好释法说理、服

判息诉工作.构建虚假诉讼常态化监督体系,连续３年开展虚假

诉讼专项监督,办理案件４４５件,提出监督意见３３９件,有力维护

诉讼秩序和司法权威.

　　(三)持续深化行政检察监督.全面发挥行政检察促进审判公

正和依法行政的双重作用,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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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和检察建议７２２件.重视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１７,与市司法局建立协作机制,综合运用调查核实、

公开听证等手段,化解行政争议６６７件.积极推进土地领域行政

执法规范化,监督行政机关怠于申请执行、审判机关不规范执行等

案件２４３件,制发检察建议２１１件.开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监督,

督促解决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中保护群众利益不到位、社会抚养费

征收执行不当等群众揪心事.如检察机关成功监督一起因房屋被

错误认定为“违建”而无法获得征收补偿的案件,依法协调给予当

事人７０万元应有补偿,有效化解多年讼争.

　　(四)依法积极推进公益诉讼检察.主动争取党委领导和政府

支持,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出台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意

见为动力,推动工作走深走实,法定监督领域由“４＋１”大幅扩展到

“４＋９”１８,２０２２年立案１１００件,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５１倍.积极以诉

前程序实现维护公益目的,发出诉前检察建议２４７０件,９９８％的

问题诉前即获解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９１件,法院判决支持７０

件,达成公益保护目的后撤回起诉或调解结案１８件.开展“守护

渤海”、水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等专项监督,与

市水务局、税务局、审计局等建立协作机制,共同维护公共利益.

深化军地协作,立案涉军公益诉讼案件４５件,办理的军用机场飞

行安全相关案件１９得到中央军委政法委和最高检的肯定.主动联

合河北省检察机关办理互花米草外来物种入侵案２０,破解跨区域

治理难题.依法办理２起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２１,坚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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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功勋尊严.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实做好民心检察工作

　　五年来,我们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把纾

民困、解民忧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履职,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一)着力纾解群众急难愁盼.紧盯“舌尖安全”,起诉制售假

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６６０人,立案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

案件４０８件.紧盯“脚下安全”,与市城管委制定加强窨井盖安全

管理意见,严惩盗窃、破坏窨井盖等犯罪,推动整治窨井安全隐患

７３００余处.紧盯“出行安全”,开展平安铁路“清朗行动”,整治高

铁沿线外部环境安全隐患８７０余处.紧盯“生产安全”,与市应急

管理局会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协作意见,开展交通运输、燃气电

力、消防通道等领域专项治理,制发检察建议３３１件,督促整治安

全隐患,让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二)将心比心真诚回应群众诉求.秉持“只要上访群众申诉

有１％的道理,也要１００％维护好”的理念,妥善办理群众来信来

访,善于在“重复访”“终结访”中发现群众合理诉求,对法律终结、

“心结”未解的,通过检察长接访、院领导包案、司法救助等方式,释

法说理、定分止争、化解积怨.一因工致残的申诉人以赔偿协议显

失公平为由提起诉讼,未获法院支持,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裁判并无

不当,但申诉人生活困难,通过检察长接访和司法救助,最终实现

“案结事了”.落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７日内程序回复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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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２０２２年全市涉检信访、重复信访量为近年来最低２２.全面

推开检察公开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参与评议

案件,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三)用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把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作为民心工程和社会治理大事来抓,既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提起公诉２４１４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５６７人,占判

决总人数的２９２％,高出整体刑事犯罪１３个百分点,又最大限度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依法决定附条件不起诉２３８９４人.全力关爱未

成年被害人,建立“一站式”询问机制２４,避免反复询问取证造成

“次生伤害”.强化诉源治理,推动适用从业禁止、入职查询、强制

报告２５等制度,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火墙”.全面推进法治进校

园,全市２４４名检察官在５２６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形成

“全时空”青少年法律服务２６、“小曦姐姐讲故事”等工作品牌,为孩

子们营建法治安全港.

　　(四)依法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将司法保护和关爱向特殊

群体倾斜,更加专注做好权益保障工作.围绕“欺老骗老”问题,起

诉侵害老年人犯罪２３４２人,积极参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帮助追回“养老钱”２１００万余元.围绕“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连续５年开展专项监督,支持农民工起诉１１５６件,追讨薪金

１７６５万余元.围绕“残障人士权益保护”问题,与市残联开展无障

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活动,立案４１件,督促解决“信息障碍”“设施

障碍”等问题,让残障人士切身感受到司法态度与温情.围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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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致贫返贫”问题,坚持“应救助尽救助”,为４８９名案件当事人及

其近亲属发放救助金１３３６万余元,用法治惠民生、暖民心.

　　五、持续推进检察改革,增强检察工作发展动能

　　五年来,我们始终把检察改革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之举,

积极参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司法责任

制改革,支持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改革全局中巩固深化检察

改革,推动全市检察工作科学规范高效发展.

　　(一)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司法责任制改革不动摇,

秉持因责赋权、权责一致的原则,完善检察官办案权责清单,切实

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坚持放权到位、监督有力,

加强检察办案监督制约体系建设,强化检察长监督责任.健全并

实施案件评查、错案倒查等司法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检察官惩戒委

员会,做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半篇文章”.积极推进检察人员分

类管理,完善检察官增补、逐级遴选、退出等机制,遴选检察官３６３

人、退出员额３２６人,落实检察官等级晋升政策及工资制度,充分

调动监督办案积极性.

　　(二)健全和规范检察机关组织机构.顺利完成全市三级检察

院内设机构改革,增设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知识产权等检察机构

和办案组织,建立“捕诉一体”刑事案件专业化办案机制,为“十大

业务”２７提供组织保障.成立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整合重组滨海新

区院,理顺滨海新区检察管理体制,为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展

格局提供检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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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断创新检察管理机制.坚持以科学管理提升检察生产

力,创新管理理念和模式,推动案件管理由传统的“诊病式”向“治病

式”转变２８,定期开展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刑事检察“案—件比”２９

等主要业务指标持续向好,司法办案工作迈向绿色发展３０新阶段.

改进检察业务综合评价办法,构建以达标率和贡献率为核心的动

态评价体系３１,促进全市检察工作一体化协同发展.建立三级院

党组共抓相对薄弱基层院３２的工作机制,主动加强与区委沟通,合

力推动“脱薄攻坚”战役,全市基层检察工作实现整体提升.注重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一个问题一套措施”为抓手推进“质量建

设年”,该做法被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加强数字检察建

设,建成刑事执行检察大数据监督平台、远程提讯系统等信息化项

目,以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

　　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管党治检,锻造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

检察队伍

　　五年来,我们坚持“政治建检、能力强检、文化兴检、廉洁护

检”,一体推进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新时代检察铁军.

　　(一)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制定加强检察机关党的

政治建设２１条实施意见,创新实施分院协助市院抓基层院党建工

作模式,形成以政治建设为“灵魂”的党建工作体系.出台«关于加

强全市检察机关政治生态建设的实施意见»,建立促进政治文化、

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一体建设长效机制,深入开展肃清流毒影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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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整治,促进政治生态出清向好.抓好最高检巡视整改反馈意见

落实,持续开展系统内巡视和政治督察,推动政治建设全面过硬.

　　(二)着力增强领导班子整体能力.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协助

党委选优配强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推进领导干部交流轮岗制度

化、常态化.加强检察院党组建设,不断完善党组工作规则和中心

组理论学习制度,建立检察长专题会议制度,提高领导班子科学决

策水平.抓实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制度,落实检察长

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各级检察院入额院领导办案７６０９件、

列席审委会３１３次,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

　　(三)持之以恒提升队伍专业素养.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岗

位练兵和业务竞赛,形成“公检法司同讲一堂课”“京津冀检察联合

培训”等特色培训品牌,被最高检确定为精品课程的数量位列全国

第二.注重检察理论和实务研究,制定«检察业务研修工作规定»,

建立案例研究中心,３２个案件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

大力开展争先创优,９０名干警入选全国检察机关各类人才库,１２

名干警荣获全国检察业务“标兵”“能手”称号,涌现出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谢文凯、“全国模范检察官”刘家卿等一批检察英模.

　　(四)坚持不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高标准推进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决整治顽瘴痼疾,配合纪检监察

机关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１０１人３３,切实维护检察队伍肌体

健康.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逐年制定为基层减负措施,持

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作为不担当问题.认真落实防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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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三个规定”３４,记录报告重大事项６７００余件,严防人情案、关系

案、金钱案.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分析研判,与驻院纪检监察

组建立会商机制,推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建设.

　　各位代表,检察权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

督.五年来,我们切实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检察实践,牢固树立

“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理念,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坚

持每年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情况,２０２２年就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落实情况首次接受专题询问,有力推动了专项工作开展.

主动向市政协通报工作情况,诚恳听取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加强

和改进工作.尊重和保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主体地位,制定和完

善联系工作办法,邀请参与视察调研、公开听证等检务活动.实行

检察长负责制,办理代表建议、委员提案４０件,通过“面对面”方式

予以答复,满意率为１００％.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常态化开展检察

宣传周、检察开放日等活动,邀请社会各界走进检察、了解检察,组

织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１３５２件次.深化检律良性互动,全面

推行律师互联网阅卷,邀请律师参与公开听证、信访化解等工作,

真心尊重、支持律师履职.定期分析公布法律监督工作有关情况,

深化检务公开,常态化举办新闻发布会,依托新媒体讲好检察故

事,促进法治文化、检察文化更好融入百姓生活.

　　各位代表,过去五年检察工作的发展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

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是市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确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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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各位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关心、

支持与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市检察机关,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新时代检察工作,

必须坚持以下几点.一是必须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必须坚持依法能动履职,以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竭力维护和保障人民权益.四是必须坚持检

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五是必须坚持

改革创新,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六是必须坚持全

面从严管党治检,确保检察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市检察工作仍然存在不少

问题和短板.一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仍需走深走实,新时

代检察理念更新还不到位.二是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

合点不够精准,服务保障水平有待提升.三是主动扛起法律监督

责任的意识还不够强,依法履职能力仍需提高.四是全面从严管

党治检仍需加力,检察人员违纪违法问题仍有发生.以上问题,我

们一定高度重视,下实功夫加以解决.

２０２３年工作安排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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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赋予了检察机

关更重政治责任.全市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按照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

求,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谋划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充分发挥法

律监督职能作用,以检察新作为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一是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不断强化检察机关党的政治

建设.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常态化学习教育,准

确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理论上的清醒保持政治上的

坚定.加快健全党对检察工作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切实把讲政

治融入司法办案实践,确保检察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以推进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为着力点,更好发挥检察服务

保障功能.围绕我市“十项行动”,抓实抓细京津冀检察协作、涉案

企业合规改革、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等服务举措,促进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和更优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规范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极推进高效能治理,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

建设贡献检察之力.

　　三是以贯彻党中央«意见»为主线,全面加强法律监督工作.

深入落实中央和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的要

求,持续强化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督,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制

度,提升法律监督效能.加强协作配合,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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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机制,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四是以为人民司法为宗旨,不断提升民生司法保障水平.盯

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加大法律监督

力度,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小案”,真正让公平正义可见可感.抓实

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司法救助等工作,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新期待.

　　五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制

定并实施«天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三年规划»,以机制创新、项目

推动等方式,促进检察工作迈上新台阶.巩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检察管理机制,加快推进检察大

数据战略,推动天津检察工作走绿色健康发展之路.

　　六是以堪当时代重任为目标,着力打造过硬检察队伍.加强

检察人才建设,实施检察机关“壮苗”工程,健全各类培训制度,全

面提升履职能力.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完善廉政风险防

控体系,持续狠抓“三个规定”落实,切实保障检察权依法规范运

行、检察官依法公正履职.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本次会议要

求,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勇于担当、能动履职,为开创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贡献检察力量!

天津市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４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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